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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28及8.17條

授出豁免及豁免條件

茲提述九毛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
期為2023年6月9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更換本公司聯席公
司秘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8及8.17條，本公
司必須委任一名公司秘書，該名人士必須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認為在學術或專業資格或有關經驗方面足以履行公司秘書職責的人士。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就蘇淡滿先生（「蘇先生」）擔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
（「聯席公司秘書」）的資格向聯交所申請豁免（「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28及
8.17條的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3年6月20日，聯交所已同意按以下條
件授予自蘇先生獲委任為聯席公司秘書之日起計為期三年的豁免（「豁免期」）：

(i) 在整個三年豁免期內，蘇先生必須由崔慕勤先生（「崔先生」）協助擔任本公司
的聯席公司秘書；及

(ii) 倘本公司嚴重違反上市規則，則豁免可被撤銷。

於三年豁免期結束前，本公司須向聯交所證明並尋求確認，蘇先生在崔先生三
年的協助下，已取得相關經驗並有能力根據上市規則第3.28條履行公司秘書的職
責，因此無需再獲得豁免。倘本公司情況發生變化，聯交所可能會更改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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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由於本公司的總部設在中國內地，並在多個地區開展業務，業務重
點在中國內地，同時又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因此，本公司採用蘇先生（位於中國
內地）與崔先生（位於香港）之間的職責分工，以確保適當履行公司秘書的職責，
其中蘇先生將負責中國內地的企業管治事宜，而崔先生將負責香港及海外的企業
管治事宜，以符合本公司的利益。

董事會進一步認為(i)本公司由聯席公司秘書處理並履行本集團在多個司法權區的
業務營運所需履行的相對廣泛的職責，並協助本公司及時有效地遵守相關司法權
區的法律、法規及規則，對本公司有利；及(ii)蘇先生與崔先生之間的上述職責分
工符合董事會制定的進一步拓展全球市場以擴大國際知名度的發展策略，尤其是
考慮到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的工作量預期會增加。

由於蘇先生目前不具備上市規則第3.28及8.17條規定的相關資格，本公司已就蘇
先生擔任聯席公司秘書的資格申請豁免且聯交所已授出豁免。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再次歡迎蘇先生的新任命。

承董事會命
九毛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管毅宏

香港，2023年6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管毅宏先生、執行董事崔弄宇女士、
何成效先生及蘇淡滿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鄧濤先生、唐智暉女士及朱睿女
士。


